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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为了满足经营发展需要，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同兴科技”）的控股子公司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

方信”）于近日为其全资子公司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方信”）和全资子公司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鞍

山方信”）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其中北京方信为安徽方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2,000万元, 北

京方信为马鞍山方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4,000万元。

（二）审议情况

本次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目的为满足孙公司日常业务发展

需要。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北京方信股东会审议通过，且担保所涉主体均为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主体，本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本次担保事

项无需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6-12-22

2、注册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经济开发区（西区）105国道旁

3、法定代表人：解道东

4、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污染治理；除尘技



术装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生态环境材料

制造；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6、股权结构：

7、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通过北京方信间接持有安徽方信81.77%股权，

安徽方信系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孙公司。北京方信的少数股东何洪为公司

董事。

8、其他说明：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孙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6,870,217.67 311,086,528.43

负债总额 6,954,894.46 30,754,294.76

净资产 279,915,323.21 280,332,233.67

资产负债率 2.42% 9.89%

主要财务指标 2026年度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8,547,096.05 112,833,669.11

利润总额 -605,767.08 807,930.92

净利润 -535,899.52 987,460.92



（二）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19-03-20

2、注册地点：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省精细化工基地和马路30号

3、法定代表人：郑勇

4、注册资本：21,000万元人民币

5、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大气环境污染防治服务；大气污染治理；除尘技术装备制

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生态环境材料制造；专

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

可项目：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6、股权结构：

7、与本公司关联关系：公司通过北京方信间接持有马鞍山方信81.77%股

权，马鞍山方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孙公司。北京方信的少数股东何洪

为公司董事。

8、其他说明：被担保人为公司控股孙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

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包括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9、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26年3月31日（未经审计） 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0,636,396.02 369,722,793.82

负债总额 117,398,559.16 118,859,640.07

净资产 253,237,836.86 250,863,153.75

资产负债率 31.67% 32.15%

主要财务指标 2026年度1-3月（未经审计） 2025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47,408,980.98 253,963,785.02

利润总额 2,378,593.46 20,760,806.70

净利润 2,248,894.67 18,536,592.79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为安徽方信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保证人：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

3、债务人：安徽方信立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2,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

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

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

保证金。

7、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保证人

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

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二）为马鞍山方信提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2、保证人：北京方信立华科技有限公司

3、债务人：马鞍山方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金额：4,000万元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保证范围：除了合同所述之主债权，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

息、罚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

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差旅费等），以及根据主合同经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

保证金。

7、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保证人

对债权发生期间内各单笔合同项下分期履行的还款义务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

间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单笔合同最后一期还款期限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北京方信旗下全资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需

要。本次担保属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法人主体之间的担保，担保方和被担保

方均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及孙公司，公司对其拥有控制权。北京方信的全资子

公司安徽方信及马鞍山方信经营和财务状况稳健，资信状况良好，本次担保行

为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构成重

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56,000万元、本次

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1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6.9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外的单位提供担保，

也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等情

形。

六、备查文件

1、北京方信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支行签订的《最高

额保证合同》；

2、北京方信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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